[bookmark: bookmark0][bookmark: bookmark1][bookmark: bookmark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文件 新灘吾柏施林业和草原局
新财农〔 2021〕78号
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轮草原
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方案
[bookmark: bookmark3][bookmark: bookmark4][bookmark: bookmark5]（2021-2025年））的通知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财政局、畜牧兽医局、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 各地（州、市）财政局、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
根据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关于印发〈第三轮草 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指导意见〉的通知》（财农〔 2021〕 82号）要求，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自治区财政厅会同农业农 村厅（畜牧兽医局）、林业和草原局编制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第三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方案（ 2021-2025年）》， 现印发各地（州、市），请遵照执行，切实抓好政策落实。

附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
策实施方案( 2021-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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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轮草原生态保护
补助奖励政策
[bookmark: bookmark8][bookmark: bookmark7][bookmark: bookmark6]实施方案
[bookmark: bookmark10][bookmark: bookmark11][bookmark: bookmark9](2021-2025 年)
自治区财政厅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
202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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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关于印发〈第三轮草 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指导意见〉的通知》（财农〔 2021〕 82号）要求，自治区财政厅、农业农村厅、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制 定本实施方案，具体如下：
[bookmark: bookmark25]一、总体要求与实施原则
[bookmark: bookmark26]（一）	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 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以草原保护与生态恢复为目标，以民生 改善为根本，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统筹 推进草原生态保护、农牧民生活改善、草牧业生产转型和可持续 发展，实现牧区生产生活生态互促共赢。
[bookmark: bookmark27]（二）	实施原则
一是坚持“四稳定”原则。保持政策目标、实施范围、补助 标准、补助对象基本稳定，自治区继续按照上一轮补助奖励标准 和面积测算各地补奖资金，大稳定、小调整，各地结合实际适当 调整，确保政策实施的连贯性，稳定农牧民的政策预期。
二是继续坚持“四到地州”原则。继续实施资金、任务、目 标、责任“四到地州”，由各地（州、市）结合自治区下达的中 央财政草原补奖资金规模合理确定禁牧、草畜平衡面积、补助奖 励标准及范围，纳入禁牧和草畜平衡范围的草原必须为确权登记 颁证的草原，且总面积不得超过上一轮政策补贴面积和草原生态 保护补助奖励信息系统登记面积。测算后的总补助资金不得超过 自治区下达的中央财政草原补奖资金。并细化方案，逐级建立目 标责任制，分解任务指标。
三是继续坚持“五到户（项目单位）”原则。建立补助奖励 信息公示制度，加强政府、群众、社会监督，坚持任务落实、资 金发放、服务指导、建档立卡、监督管理“五到户（项目单位）”, 确保政策落实公平、公正、公开，做到政策实施全程透明，接受 社会监督。
四是坚持“责权利”相结合原则。谁承包、谁保护，谁受益, 取得草场承包权证、且履行了禁牧和草畜平衡义务的人员和项目 单位，按照属地管理享受草原补奖政策。
五是继续坚持“封顶保底”原则。各地要科学测算上封顶、 下保底标准，原则上每户补助奖励资金不超过9万元，避免出现 因补贴额度过高“垒大户”和因补贴过低影响农牧民生活的现象。
六是坚持绩效管理，规范资金使用的原则。各地要全面开展 对放牧家畜控制、草原生态改善、草牧业发展等情况的绩效评价, 加快资金发放，保障资金安全。
[bookmark: bookmark28]二、工作任务与工作目标
[bookmark: _GoBack]（—）工作任务
2021-2025年全区共实施草原禁牧和草畜平衡总面积
66338.17万亩，其中禁牧草原15787.96万亩（严重退化区禁牧 15140.59万亩，水源涵养区草原禁牧647. 37万亩），实施草畜平 衡管理50550.21万亩。每年发放禁牧补助和草畜平衡奖励资金 247725 万元。
1 .水源涵养区禁牧补助。对水源涵养具有重要保护作用的草 原实行禁牧封育，自治区根据上一轮政策实施面积，按照每年每 亩50元的测算标准给予禁牧补助。
2. [bookmark: bookmark29]严重退化区禁牧补助。对退化严重的温性荒漠、高寒荒漠 和高寒草原实行禁牧封育，自治区根据上一轮政策实施面积，按 照每年每亩6元的测算标准给予禁牧补助。
3. [bookmark: bookmark30]草畜平衡奖励。对禁牧区域以外的草原根据承载能力核定 合理载畜量，实施草畜平衡管理，自治区根据上一轮政策实施面 积，按照每年每亩2. 5元的测算标准给予草畜平衡奖励。
（二）工作目标
通过实施第三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以下简称草原 补奖政策），继续推行草原禁牧和草畜平衡制度，引导农牧民合 理配置载畜量，科学利用天然草原，促进草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加快草牧业生产方式转变，促进牛羊生产高质高效发展；稳步提 升农牧民收入水平和改善生活条件，为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建设生态文明、维护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作出积极贡献。
[bookmark: bookmark31]三、责任主体与工作流程
[bookmark: bookmark32]（一）	责任主体
各级人民政府负责草原补奖政策落实工作，相关部门通力协 作。财政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做好资金发放和绩效管理工作；农业 农村（畜牧兽医）部门按照政策实施需求，负责对享受政策的牧 户和项目单位登记造册，开展政策宣传和政策落实培训，保障政 策宣传到位，会同有关部门抓好政策组织落实；林业和草原主管 部门负责禁牧和草畜平衡监督管理，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草 原管护网络，加大对草原禁牧休牧轮牧、草畜平衡制度落实情况 的监督检查力度。
[bookmark: bookmark33]（二）	工作流程
1 .编制实施方案。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由各地（州、市） 结合自治区下达的中央财政草原补奖资金规模合理确定禁牧、草 畜平衡面积和补助奖励标准，编制地（州、市）实施方案，报自 治区汇总形成全区实施方案，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后，印发各 地（州、市）执行，同时报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备案。各地（州、市）实施方案经同级人民政府同意后，印 发各县（市、区）执行。各县（市、区）按照地（州、市）实施 方案编制本县（市、区）实施方案，经同级人民政府同意后执行。 各县（市、区）第三轮实施方案可以根据禁牧和草畜平衡实施效 果，对区域、范围和标准进行年度微调，经同级人民政府同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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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2. [bookmark: bookmark34]登记造册公示。各乡（镇、场）人民政府负责信息登记造 册工作，将草原禁牧区域和草畜平衡区域落实到具体地块，统计 每户（项目单位）禁牧与草畜平衡面积，以及发放补助奖励资金 数额，并在各村委会公示,公示期不少于7天，对公示无异议的， 由乡（镇、场）人民政府将补助奖励名册提交县（市、区）财政、 农业农村（畜牧兽医局）、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备案，每年11 月30日前，由县（市、区）财政局或乡财政所根据名册将补助奖 励资金全部发放到户（项目单位）。
3. [bookmark: bookmark35]督导检查考核。自治区每年11月底前组织开展草原补奖政 策落实情况督查考核，自治区抽查面不低于30%,水源涵养区的 检查做到全覆盖，地（州、市）抽查面不低于50%,县（市）抽 查面不低于70%。
四、保障措施
[bookmark: bookmark36]（一）加强领导，明确职责
各地要建立健全由政府领导同志任组长的政策实施工作领 导小组，强化组织领导，明确部门分工，建立财政、农业农村（畜 牧兽医）、林业和草原等相关部门协调机制，成立工作专班，完 善工作机制。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把草原补奖政策落实纳 入各级政府年度综合目标考核范围，切实加强各级政府对政策落 实工作的领导。
[bookmark: bookmark37]（二）	加大宣传，正确引导
各地要广泛通过广播电视、报刊杂志、手机网络等载体，做 好政策宣传引导工作。要让广大农牧民充分知晓第三轮草原补奖 政策内容，保证政策平稳过渡和落地落实。并根据实际情况，因 地制宜编制政策实施方案。前两轮实施禁牧的草原植被恢复达到 解禁标准的，可以转为草畜平衡，科学有序利用，动态调整，防 止“一刀切”。要扎实做好草原补奖信息系统数据录入和管理工 作，安排专人负责，确保基础信息准确、可靠。
[bookmark: bookmark38]（三）	加强监管，抓好落实
各地要通过“一卡通”或“一折通”等方式将草原补奖政策 资金及时足额发放给农牧民，并在卡折中明确政策项目名称。资 金发放要严格实行村级公示制，各级财政、农业农村（畜牧兽医）、 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要会同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加强对政 策任务和资金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各地要调动和发挥农牧民自 我管理与相互监督的作用，确保草原禁牧、草畜平衡制度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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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021-2025年每年度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资金任务分配表
单位：万亩，万元
	序号
	地（州、市）
	面积合计
	资金总计
	禁牧补助
	草畜平衡奖励

	
	
	
	
	合计
	严重退化区
	水源涵养区
	

	
	
	
	
	面积
	补助资金
	面积
	补助标准
	补助资金
	面积
	补助标准
	补助资金
	面积
	补助标准
	奖励资金

	合计
	66338. 17
	247725
	15787. 96
	121349. 29
	15140. 59
	6元/田
	90843. 57
	647. 37
	50元/亩
	30505.73
	50550. 21
	2. 5元/田
	126375. 53

	1
	乌鲁木齐市
	1614. 56
	7654. 73
	764. 15
	5528. 7
	742. 7
	
	4456. 2
	21. 45
	
	1072. 5
	850. 41
	
	2126. 03

	2
	克拉玛依市
	517
	1292. 5
	0
	0
	0
	
	0
	0
	
	0
	517
	
	1292. 5

	3
	吐鲁番市
	1142
	6348
	998
	5988
	998
	
	5988
	0
	
	0
	144
	
	360

	4
	哈密市
	4571.86
	16060
	1046. 63
	7247. 02
	982. 32
	
	5893. 92
	7
	
	350
	3525. 23
	
	8813. 07

	
	
	
	
	
	
	
	
	
	57. 32
	17. 5元/亩
	1003. 1
	
	
	

	5
	昌吉州
	6038. 05
	26047. 5
	2204. 12
	16462. 67
	2130. 53
	
	12783. 17
	73. 59
	50元/田
	3679. 5
	3833. 93
	
	9584. 83

	6
	伊犁州直
	4340. 78
	23505
	384. 3
	13613. 8
	127. 3
	
	763. 8
	257
	
	12850
	3956. 48
	
	9891. 2

	7
	塔城地区
	8071.48
	27355. 5
	1690. 58
	11403. 25
	1661. 95
	
	9971. 68
	28. 63
	
	1431. 57
	6380.9
	
	15952.25

	8
	阿勒泰地区
	10717. 99
	35800
	2507. 87
	15274. 7
	2502. 7
	
	15016. 2
	5. 17
	
	258. 5
	8210. 12
	
	20525. 3

	9
	博州
	1939
	9645
	805
	6810
	760
	
	4560
	45
	
	2250
	1134
	
	2835

	10
	巴州
	10433. 11
	35880. 5
	1626. 31
	13863. 5
	1533
	
	9198
	93. 31
	
	4665. 5
	8806. 8
	
	22017

	11
	阿克苏地区
	4583. 34
	16692.5
	755
	7121. 65
	696. 1
	
	4176. 59
	58. 9
	
	2945. 06
	3828. 34
	
	9570. 85

	12
	克州
	4543
	16397. 5
	1440
	8640
	1440
	
	8640
	0
	
	0
	3103
	
	7757. 5

	13
	喀什地区
	4245
	12817.5
	630
	3780
	630
	
	3780
	0
	
	0
	3615
	
	9037. 5

	14
	和田地区
	3581
	12228. 5
	936
	5616
	936
	
	5616
	0
	
	0
	2645
	
	661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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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自治区畜牧兽医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2021年9月3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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